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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
关于刘军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（局、中心、协会）： 

根据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，经厅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：

刘军同志任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办秘书处副处长；

莫耘红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副主任；

方青海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副主任；

冯谨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人事警务处副处长；

陈嘉倩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人事警务处副处长；

陆建武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培训处副处长；

严翰卿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培训处副处长；

马瑞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法治调研处副处长；

梁春春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法治督察处副处长；

唐宇力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一处副处长；

申晓华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二处副处长；

谭江凌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政府法律事务处副处长；

罗文多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副局长；

陆蓉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副局长；

赵林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副局长；

唐亦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（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）副处长（副主任）；

曹吉锋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（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）副处长（副主任）；

农锋华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副处长；

欧后智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副处长；

陆春梅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（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）副处长；

韦科富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副处长；

郑敏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副处长；

黄素芬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（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）副处长（副主任）、调研员；

张兵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（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）副处长（副主任）；

黄昱翚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（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）副处长（副主任）；

秦臻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副处长；

李祥云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装备财务保障处副处长；

蒋政军同志任自治区司法厅科技信息处副处长；

阮荟陵同志（女）任自治区司法厅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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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司法厅纪检监察组，自治区监狱管理局、
戒毒管理局，法制研究室，东博公证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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